附件 1

2025年第一批“蜀里安逸”餐饮消费券活动
参与商家申请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
 商家营业执照登记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自愿申请参加2025年第一批“蜀里安逸”餐饮消费券活动，并承诺以下事项：
一、在四川省从事餐饮服务行业，有餐饮堂食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备案证）等相关证照齐全。近两年内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和严重失信行为，且在类似餐饮促消费活动中未发生重大资金安全风险和隐患。配备支持扫码功能的收银终端或支持餐饮团购券码核销的设备。
二、在活动期间，承诺全程依规开展本次活动宣传，做好对消费券用户的服务及受理工作，不降低服务水平和质量，不加价和不变相加价，不增设消费券使用任何附加条件。承诺诚信经营，不会发生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标价格、虚假宣传等行为套取财政资金。积极配套推出商家优惠券或让利促销措施。
三、在活动期间，承诺参加本次消费券活动通过支付二维码或团购券码核销餐饮堂食消费，不用于充值、缴费、预付、预存或购买储值卡；承诺不会要求、唆使、放任、授权员工、门店工作人员或任何其他第三方从事涉及“不正当行为”的交易以核销优惠券套取财政资金。承诺通过内部通告或内部专项培训等有效方式向员工、活动门店工作人员说明消费券活动的具体规则和执行要求，以预防并制止“不正当行为”的发生。“不正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串通消费者虚假交易或谎报消费金额，套取财政资金；二是伪造、变造交易信息，如提供虚假菜单、支付信息、收银信息等；三是转卖消费券。
四、承诺商家报名信息真实、准确。如因活动门店信息填报错误、收银员不会操作或用错收银设备等原因引发的投诉、处理和争议等，由本商家负责妥善处理，消费券发放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如活动期间申请退出，承诺先提交申请，待消费券发放平台确认关闭支付通道并删除门店展示页面信息后，才停止餐饮消费券的核销。同时加强员工培训，并第一时间在门店醒目位置张贴退出活动告示。
六、承诺自觉服从政府部门监督管理，配合消费券发放平台提供消费券核销明细（包括但不限于核销量、订单金额、订单明细）等资料，按要求配合开展审计、过程管理和绩效管理等。
七、本商家知晓：如违反上述承诺，将被取消活动参与资格、撤销相关交易、追偿已套取的财政资金，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商家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